附件1

2017年全市商贸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要点

2017年，全市商贸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总体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发[2016]32号）为主线，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系统建设，全面推进改革创新、责任落实、依法治理、风险管控，进一步提高事故防范能力，促进全市商贸领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和一系列重大政治活动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

依据《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分工》（安委[2015]5号）文件要求,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商贸服务业（含餐饮业、住宿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按有关规定对拍卖、典当、租赁、汽车流通、旧货流通行业等和成品油流通进行监督管理，指导再生资源回收工作。指导督促商贸、流通企业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管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会同有关部门指导督促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境内主体加强境外投资合作项目安全生产工作。 配合有关部门对商贸、流通企业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行为进行查处。

重点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认真抓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的学习贯彻

1、深入学习宣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通过组织集中学习、媒体宣传、专家辅导等形式，全面系统宣传中央改革意见，进一步凝聚全市商贸流通企业改革共识，营造良好氛围。

2、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列出任务清单，明确时间表，路线图，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实到位。

二、强化责任意识，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3、强力推进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围绕健全“五落实五到位”制度，严格落实商贸领域企业安全生产法定职责和义务。推动企业建立岗位安全生产责任清单，加强班组管理、岗位管理和现场管理。推行企业安全状况自我评估和政府备案抽检。

4、与相关二级单位签订《2017年度全市商务系统安全生产工作责任状》，确保局机关和各单位没有人员伤亡事故发生，确保全市商贸领域不发生或少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杜绝群死群伤重特大恶性事故发生。

5、坚持“一岗双责、失职追责”，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各级商务部门的安全生产职责；全面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

6、强化法制意识，健全工作制度。对照市安委会的工作部署，全面安排2017年商务系统安全生产工作，做到思路清晰，目标明确，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安全发展，强化责任落实，完善工作机制，坚持不懈地抓好商贸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三、抓好风隐险隐患双重预防预防机制建设，强化企业风险防控

7、全面实施宜昌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17年工作要点。按照市安委会的总体部署，精心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全面推进和切实强化商贸领域安全生产监管，推动安全生产工作风险隐患双重预防预防机制建设。

8、建立安全生产联络员制度，全市商务部门、局机关及有关单位都要设置安全生产联络员，负责情况报送，上传下达。

9、强化部门联合监督管理工作机制，加强同安监、质监、工商、消防等部门的联系，做好协调配合工作，形成部门联动，共同推进商贸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四、强化专项治理，抓好行业监管

10、深入开展商贸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针对商贸领域安全生产薄弱环节、重点部位、事故多发领域，加强专项检查，对商场、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重点部位等进行集中治理，并加强对安全生产设备设施的检验检测，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

11、深入推进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督促企业进一步落实隐患自查自纠制度，形成隐患自查、自报、自改的闭环管理，督促企业限期整改到位。

12、加强应急预案管理，科学应对、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故。按照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要求，督促商贸领域企业组织开展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督促企业制定应急预案，健全完善事故应对机制。

五、认真落实制度，确保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实

13、按照责任分工，认真落实好各项工作制度，各分管领导和科室加强对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督导检查，各组牵头科室负责收集好工作中的资料，按要求做好上报工作。

14、认真抓好安委会2017年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要点，以“两化”工作为重要抓手，通过推进“两化”工作将各项安全生产任务落到实处。

15、认真落实《关于加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宜办发[2016]2号），建立商贸领域安全生产社会综合治理体系，调动行业协会、群团组织和新闻媒体等社会力量参与和监督安全生产，形成群防群治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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